
耗材的更換方法

更換耗材時的㊟意事㊠

❏ 請準備足夠的空間為了更換耗材時所需。因為當您更換耗
材時，您將會需要打開印表機的某些部份 (如印表機上蓋
)。

❏ 請勿將已使用完的耗材再裝入印表機中。

w 警告：
❏ 請勿觸碰印表機內標示著〝CAUTION Hot Surface 

Avoid Contact〞(注意！表面高溫請勿觸碰 ) 字樣的
加熱器。若印表機剛剛列印完資料，則此加熱器的溫
度可能會很高。

❏ 請勿將將已用完的耗材丟棄在易燃物中，因為可能會
發生爆炸而造成傷害。因此，請根據當地的法令規則
來處理這些已用完的耗材。

更詳細的說明，請參考印表機百寶箱光碟片中的〝進階使
用說明〞。

更換碳粉匣

EPL-5900 ㊜用的碳粉匣

❏ S050087：最多可以列印 6,000 頁

EPL-6100 ㊜用的碳粉匣

❏ S050087：最多可以列印 6,000 頁

❏ S050095：最多可以列印 3,000 頁

隨機附贈的碳粉匣最多可列印 3,000 頁。

雷射㊞表機 
/

快速索引
警告、㊟意和附註

w 警告 請務必遵守，以避免受傷。

c 注意 請務必遵守，以避免損壞機器。

附註 包含有關印表機操作的重要資料及有用的說明。

®

4022414-00
XXX

步
確
按

步
向

c

驟 1：
定已關閉印表機的電源。
下印表機左側的上蓋開啟鈕。

驟 2：
上掀開印表機上蓋。

當更換過〝碳粉匣〞或〝感光滾筒〞後，在使用前，您需要清除重置碳粉匣或感光滾筒的存量計數器。

您可使用以下幾種方式：

❏ 安裝碳粉匣，請在開啟印表機的電源時，請同時按下控制面板上的『N 開始 / 停止』鍵和『q 取消工作』鍵。

則會清除碳粉匣的存量計數器。

❏ 安裝滾光滾筒時，請在開啟印表機的電源時，同時按下控制面板上的『N 開始 / 停止』鍵和『@ ㈾訊』鍵。並持續按住這些按鍵

直到〝就緒〞(綠色 ) 和〝錯誤〞(紅色 ) 燈號亮起。則會清除感光滾筒的壽命計數器。

❏ 您也可以從印表機驅動程式中〝選購品設定〞內的〝印表機設定〞清除碳粉匣的存量計數。詳細的資料，請參考百寶箱光碟片

中的進階使用說明。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4：
闔上印表機上蓋直到完全闔
上為止。

步驟 3：

1. 更換碳粉匣的方法：

a. 如圖所示，握住碳粉匣
的把手，並將已用完的
碳粉匣垂直提起。

b. 取出包裝袋中新的碳
粉匣，握住碳粉匣的
兩側，輕輕地左右搖
動數次，讓碳粉可以
均勻分佈。

c. 如圖所示，依序撕除
碳粉匣上的保護膠
帶，再舉起碳粉匣上
的把手。

d. 握住碳粉匣的把手並向下放入印表機中，確定
碳粉匣兩邊的卡榫有對準印表機左右兩側的凹
槽。將碳粉匣輕輕地滑入印表機中直到卡緊底
座為止。

2. 更換感光滾筒的方法：

a. 先如 3-1-a 的步驟，取出碳粉匣。

b. 如圖所示，小心地取出
印表機中的感光滾筒。
取出包裝袋中新的感光
滾筒。
將感光滾筒兩邊的卡榫
對準印表機左右兩側的
凹槽，然後感光滾筒輕
輕地滑入印表機中直到
卡緊底座為止。

c. 如 3-1-d 的步驟，放回碳粉匣。



簡易清除夾紙：

這個部份將介紹簡易故障排除的方法。
更詳細的說明，請瀏覽印表機百寶箱光碟片中的〝進階使用說明〞。

c 當清除夾紙時，請務必遵守下列注意事項：

❏ 取出夾紙時，請勿太過用力。紙張撕破只會增加取出紙張的困難

度，而且也可能會造成其它紙張夾於印表機中。為了避免撕破紙

張，請用雙手，平均施力地取出夾紙。

❏ 若夾紙已撕破且仍在印表機中，或夾紙的位置在此章節中

沒有提及，則請洽詢合格的維修中心。
(㆒ ) 夾紙 ― 在㊞表機的內部

請依照下列的步驟取出夾紙：

1. 闔上上方出紙板，然後按下印表機左側的上蓋開啟鈕，並向上掀
開印表機上蓋。

2. 請務必先取出碳粉匣與感光滾筒。

c 注意：
請勿觸碰或刮傷感光滾筒的感光鼓；否則可能會降低列印品
質。

3. 如圖所示，小心取出夾紙。

附註：
若紙張夾在加熱器中，請抓住紙張底部並平均施力地順著箭頭所
指的方向往外拉出。

4. 重新裝入感光滾筒，然後再裝入碳粉匣。

5. 闔上印表機上蓋。

6. 先將整疊紙張打散並順齊，然後再將紙張重新裝入萬用進紙匣
內。(請勿裝入有捲曲或皺褶的紙張。)

印表機將會自動重新列印發生夾紙的列印資料。若取出所有的夾紙
之後，〝錯誤〞燈號 (紅色 ) 還是繼續閃爍，則請先打開印表機上
蓋，然後再重新闔上，即可清除錯誤。
(㆓ ) 夾紙 ― 在萬用進紙匣

下圖所示為發生夾紙時的位置：

請依照下列的步驟，清除萬用進紙匣內的夾紙：

1. 移除萬用進紙匣的上蓋並取出進紙匣內的所有紙張。

2. 小心地取出夾在進紙匣內部的紙張。

3. 闔上上方出紙板，並打開印表機上蓋，確定已取出所有可能還殘

存在印表機內的紙張。

若有需要，請依照〝(㆒ ) 夾紙 ― 在㊞表機的內部〞章節，取出

殘餘紙張。

4. 先將整疊紙張打散並順齊，然後再將紙張重新裝入萬用進紙匣

內。(請勿裝入有捲曲或皺褶的紙張。)

5. 重新裝上萬用進紙匣上蓋。

6. 闔上印表機上蓋，印表機將會自動重新列印發生夾紙的列印資

料。

注意是否有破碎
紙張殘留機內。
(㆔ ) 夾紙 ― 在選購進紙器

下圖所示為發生夾紙時的位置：

請依照下列的步驟，清除在 500 張下方進紙器中的夾紙。

1. 移除 500 張下方進紙器中的進紙匣。

2. 移除任何卡在進紙匣和進紙器內部的紙張。

3. 取出在進紙匣內的所有紙張，並壓下進紙匣內的金屬片直到卡住

為止。

4. 將整疊紙張順齊，然後放回進紙匣，並且確定紙張厚度沒有超過

進紙匣內部的三角標示。

5. 確定使用正確的紙張大小。進紙匣只可容納 A4 尺寸的紙張。另

外，請確定您所使用的紙張有符合此印表機的規格。

6. 將進紙匣放回 500 張下方進紙器中。

7. 打開印表機上蓋，然後闔上，印表機將會自動列印夾紙的那一頁

資料。
緊急處理方法

當發生下列其中一種情況時，請拔下電源插座上的印表機電源線，然後洽詢合格的
專業服務中心：

❏ 當電源線或插座已經損壞或磨損。

❏ 若有液體潑灑到印表機的內部。

❏ 若印表機暴露在雨中或水中。

❏ 依照手冊中的說明操作印表機時，印表機仍無法正常地運作。只可執行在手
冊中有提到的部份。因為不當的調整可能會導致機器受損，同時需要合格的
專業服務人員來維修這台機器，使機器恢復一般運作。

❏ 若印表機摔落或機殼已經損壞。

❏ 若印表機所呈現的列印效果有明顯的落差，且印表機上的液晶顯示幕上出現
需要維修的訊息。

警語

檢修印表機前，請先拔掉印表機的電源線。

功能規格

❏ 半導體雷射掃瞄及電子顯影頁印式印表機

❏ 解析度：1200 dpi

❏ 適用系統：Microsoft® Windows Me、95、98、XP、2000、NT 4.0
Mac OS 8.6 以上版本 (具標準 USB 1.1 界面 )

額定電壓 (V)：110 - 120V~

額定頻率 (Hz)：50-60Hz

消耗電功率 (W)：操作中約 420W

額定電流 (A)：7.2A

製造編號或製造年份：見機體標示

生產國別：見機體標示

製造廠商：SEIKO EPSON CORPORATION
地址：80 Harashinden, Hirooka, Shiojiri-shi, Nagano-Ken, 399-0785, JAPAN
電話：81-263-52-2552

進口商：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87 號 10 樓
電話：(02) 2717-7360 (代表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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